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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522) 

 

主席之變更 

及 

董事調職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布，

Arthur H. del Prado 先生(「del Prado 先生」)及董事會一致同意，del Prado

先生將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九日卸任本公司董事會主席。此後，del Prado 先生將

於彼餘下任期留任本公司董事。自二零一六年五月九日起，彼將不再出任執行

董事一職，調職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del Prado 先生已確認與董事會並無歧見，且概無任何有關彼調職之事宜須知會

本公司股東。  

 

del Prado 先生的資料列載如下 :  

 

del Prado 先生，現年八十四歲，自一九八八年起為本公司董事及主席。彼為本

公司及本公司主要股東 ASM International N.V.（「ASM International」）創

辦人。於本公告日期，del Prado 先生透過彼全資擁有公司 ADP Industries 

B.V.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定義之本公司股份權益 6,550,000 股及

6,550,000 股本公司股份淡倉。del Prado 先生為  Charles Dean del Prado 先生

（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的父親。  

 

del Prado 先生曾為多間公司之董事會成員，其中包括 Océ van der Grinten 

Nederland N.V.（複印機及打印機製造商）、G.T.I. Holding N.V.（電子設備

及安裝公司）、Delft Instruments N.V.（高科技工業及國防產品製造商）、

Breevast N.V.（項目開發及管理公司）、Dujat（荷蘭及日本貿易工聯會）及

荷蘭銀行 (諮詢委員會)。彼亦曾為多間公共及非牟利機構之幹事會成員，包括

MEDEA+Board（歐洲微電子應用發展項目）。del Prado 先生現為數間初創科

技公司擔任董事。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del Prado 先生在過去三年並無在其他公眾上市公司擔任

董事職務，更與本公司之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

任何關係。 

 

del Prado 先生作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將收取本公司由董事會不時批准之董

事袍金，該酬金現為每年港幣 450,000 元。del Prado 先生之酬金由董事會按

彼在本公司之職務和責任及董事會批准之本公司董事薪酬政策而鑒定。 

 

除於此所披露者外，概無任何有關del Prado先生調職之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2)條段落(h)至(v)所規定作出披露或無任何事項須知會本公司之股東。  

 

本公司謹此對del Prado先生服務多年期間作出的寶貴貢獻、領導和灼見表示感

激和謝意。本公司相信，儘管在不同職位，del Prado 先生將繼續為本公司的

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為肯定del Prado先生為本公司作出的貢獻，董事會已議決

委任del Prado先生為本公司榮譽主席，自二零一六年五月九日起生效。 

 

董事會亦宣布委任Orasa Livasiri小姐為署理董事會主席，自二零一六年五月九

日起生效。董事會將繼續物色合適人選擔任董事會主席。Livasiri小姐現為本

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並於一九九四年起以該身份服務董事會。彼為本公司薪

酬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成員。彼從事執業律師逾三十年，並

於二零一二年退休。 
 

 

 

  

                      承董事會命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董事 

李偉光先生 

                                                                     

 

香港，二零一六年二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Arthur H. del Prado 先生（主席）、
李偉光先生、周全先生及黃梓达先生；非執行董事：Charles Dean del Prado 先生及
Petrus Antonius Maria van Bommel 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Orasa Livasiri 小姐、樂錦
壯先生、黃漢儀先生及鄧冠雄先生。 


